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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共 平 南 县 委 员 会 办 公 室
平办通〔2016〕52 号

中共平南县委办公室 平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平南县 2016 年脱贫攻坚工作

考核结果运用实施办法(试行)》的通知

各乡镇党委、人民政府，县委和县级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，

各人民团体，县（中、区、市）直各企事业单位：

《平南县 2016 年脱贫攻坚工作考核结果运用实施办法

(试行)》已经县委、县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

照执行。

中共平南县委员会办公室

平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6 年 8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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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南县 2016 年脱贫攻坚工作考核结果运用
实施办法(试行)

精准扶贫工作是我县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。为加强对精

准扶贫工作的领导，进一步落实责任，经研究，特制订本办

法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（一）责任单位

1.各乡镇；

2.县扶贫开发办公室；

3.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各专责小组主要责任单位。

（二）责任个人

1.县委、县政府分管扶贫工作的领导；

2.挂点联系乡镇的县处级领导；

3.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各专责小组组长、副组长及成员；

4.挂点联系乡镇的县（中、区、市）直单位干部；

5.驻村第一书记或工作队员；

6.贫困户结对帮扶责任人；

7.乡镇村“两委”干部。

二、实施主体

由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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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适用内容和结果运用

（一）乡镇不完成脱贫任务的结果运用

凡2016年脱贫任务不完成的乡镇或第三方随机抽检评估

不通过的乡镇。

1.对该乡镇的党政主要领导、分管领导启动问责。

2.对该乡镇在本年度单位绩效考评原评定结果基础上下

降一个等次。

3.对挂点联系该乡镇的县处级领导，在本年度绩效奖励

原等次基础上下降一个等次。

4.对挂点联系该乡镇的县直单位干部，在其所在单位本

年度绩效奖励原等次基础上下降一个等次；对挂点联系该乡

镇为中（区、市）直驻平南单位干部，由县向上级相关部门

建议在本年度绩效奖励中给予相应降级处理。

5.对该乡镇行政村驻村第一书记或工作队员，在其所在

单位本年度绩效奖励原等次基础上下降一个等次；对该乡镇

行政村驻村第一书记或工作队员为市直单位派出的，由县向

派出单位建议在本年度绩效奖励中给予相应降级处理。

6.对该乡镇村“两委”干部本年度绩效奖励减半发放。

（二）结对帮扶责任人不完成帮扶任务的结果运用

第三方随机抽检评估贫困户评估不通过的，对结对帮扶

责任人在其所在单位本年度绩效奖励原等次基础上下降一个

等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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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各专责小组不完成脱贫任务

的结果运用

1.资金政策专责小组由于扶贫资金管理不到位、筹措不

到位、拨付不及时，致使资金沉淀影响扶贫项目实施，造成

项目建设任务不完成或不达标的，对资金政策专责小组主要

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在本年度单位绩效考评原评定结果基础上

下降一个等次；对专责小组组长、副组长及成员在其所在单

位本年度绩效奖励原等次基础上下降一个等次。

2.基础设施专责小组由于项目统筹安排不到位，导致贫

困村、贫困户“有饮用水”“有电用”“有路通自然屯”“有稳

固住房”“有宽带网络”“有广播电视”“有服务设施”等基础

设施建设任务不完成或不达标的，对基础设施专责小组主要

责任单位县交通运输局、县水利局、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

委员会、县文化体育和广播电视局在本年度单位绩效考评原

评定结果基础上下降一个等次；对专责小组组长、副组长及

成员在其所在单位本年度绩效奖励原等次基础上下降一个等次。

3.产业开发专责小组由于贫困户、贫困村产业发展未能

达到上级验收标准的，对产业开发专责小组主要责任单位县

农业局在本年度单位绩效考评原评定结果基础上下降一个等

次；对专责小组组长、副组长及成员在其所在单位本年度绩

效奖励原等次基础上下降一个等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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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移民搬迁专责小组由于当年易地扶贫搬迁任务未完成

的，对移民搬迁专责小组主要责任单位县发展和改革局、县

建设投资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在本年度单位绩效考评原评定结

果基础上下降一个等次；对专责小组组长、副组长及成员在

其所在单位本年度绩效奖励原等次基础上下降一个等次。

5.公共服务专责小组由于统筹协调不到位、工作落实不

及时造成“有义务教育”“有医疗保障”“有最低生活保障”

等指标不完成或达不到上级验收评估标准的，对公共服务专

责小组主要责任单位县教育局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、县民

政局在本年度单位绩效考评原评定结果基础上下降一个等

次；对专责小组组长、副组长及成员在其所在单位本年度绩

效奖励原等次基础上下降一个等次。

6.组织保障专责小组由于贫困村扶贫驻村工作队（第一

书记）选派、管理、考核等工作不到位，“有好班子”不达标

造成年度评估验收不通过的，对组织保障专责小组主要责任

单位县委组织部在本年度单位绩效考评原评定结果基础上下

降一个等次；对专责小组组长、副组长及成员在其所在单位

本年度绩效奖励原等次基础上下降一个等次。

（四）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不完成任务的结果运用

由于收集资料不齐全、数据统计不准确、上报材料不及

时，造成第三方随机抽检评估不通过的，对责任单位县扶贫

开发办公室在本年度单位绩效考评原评定结果基础上下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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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等次；对分管扶贫开发工作的县委、县政府领导在本年

度绩效奖励原等次基础上下降一个等次。

四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属责任单位绩效考评等次结果的确定工作，由县

绩效考评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函征询提出，经县绩效考评领导

小组初审，报县委审定；

（二）属责任个人问责的启动工作，由县纪委提出，按

程序报批后实施；

（三）属责任个人绩效奖励等次的确定工作，由县扶贫

开发办公室考核提出，报县绩效考评领导小组审定后，由县财政局

核发执行；

（四）属责任个人年度考核等次的确定工作，由县委组

织部、县人社局发函征询提出，报县委县政府审定后，向上

级部门发函建议。

五、其他

（一）责任个人同时有两个以上（含两个）职责的，如

出现两次以上（含两次）绩效奖励等次降等的，只作一次降

等级处理。

（二）本实施办法由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
（三）本实施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
中共平南县委员会办公室 2016 年 8月 17 日印发


